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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 ： 1065）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2月30日關於
對中水公司貸款提供擔保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為2022年2月18日的通函（「該通
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一.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2年3月10日下午2時正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天津市南開區衛津南路76號天津創業環保大廈5樓
會議室舉行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
880,496,621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約61.69%；其中A股股東
及股東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723,170,408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的比例約50.67%；H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57,326,213股，佔
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約11.02%。

本公司董事長劉玉軍先生因公無法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經半數以上董事共
同推舉董事王靜女士主持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召開程序及表決方
式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本公司董事（「董事」）9
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董事8人，董事長劉玉軍先生因公無法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本公司監事（「監事」）6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監事6人。本公司部份高
級管理人員、律師和內部審計師列席了臨時股東大會。

於臨時股東大會舉行日期，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出席大會及於大會上投票
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427,228,430股股份，其中分
為1,087,228,430股A股股份及340,000,000股H股股份。

概無本公司股份(i)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須就任何決議案放
棄投票；或(ii)持有人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於
臨時股東大會放棄就決議案投票。概無股東於該公告中表示擬於臨時股東
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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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的監票人由本公司之核數師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擔任。

二. 提案審議情況：

所有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表決結果如
下：

序號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票數的百分比） 總有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對中水公司貸款提供數額
不超過人民幣448,000,000元的
擔保。

880,495,787
(99.9999%)

166
(0.0000%)

668
(0.0001%)

880,496,621

三. 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 律師事務所：國浩律師（天津）事務所

2. 見證律師：王敏律師，高凌晞律師

3. 結論性意見：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
格，以及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規、《上市公司股
東大會規則》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
由此做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四. 備查文件：

1.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臨時股東大會決
議；

2. 國浩律師（天津）事務所關於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及

3. 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劉玉軍

中國，天津
2022年3月1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3名執行董事劉玉軍先生、王靜女士及牛波先生；
3名非執行董事顧文輝先生、司曉龍先生及劉韜先生；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志
明先生、郭永清先生及陸穎瑩女士組成。


